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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网站12月31日消息，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网
信办、外汇局、知识产权局就《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
称《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办法》聚焦非法金融产品营销、虚假和误导宣传、违背社会公序良俗、适当性管
理缺失、不正当竞争等五方面突出问题，从基本原则和资质要求、内容和行为规范
、合作行为管理、监管措施和法律责任等方面提出三十四条具体要求。

其中，《办法》指出，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为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包
括但不限于非法集资、非法发行证券、非法放贷、非法荐股荐基、虚拟货币交易、
外汇按金交易等；不得为私募类资产管理产品、非公开发行证券等金融产品开展面
向不特定对象的网络营销。

上述七部门在起草说明书中表示，从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监管实践看，向金融消费者
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和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
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
关乎金融消费者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金融机构、互
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不得利用演艺明星的名义或形象作推荐、证明

《办法》所称金融产品，是指金融机构设计、开发、销售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但不
限于存款、贷款、资产管理产品、保险、支付、贵金属等。

在营销宣传行为规范方面，《办法》要求，对于存款、贷款、资产管理产品、保险
、支付、贵金属等不同类别、不同风险等级的金融产品，应当分别设立宣传展示专
区。

开展精准营销，应当遵守适当性管理要求，将金融产品推介给适当的金融消费者。
根据金融消费者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开展精准营销的，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个人
特征推送的选项或便捷的拒绝方式。

开展营销宣传不得影响他人正常使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以弹出页面等形式开展营
销的，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欺骗、误导用户点击金融产品
营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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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组合方式营销金融产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金融消费者注意，不得将组合销
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或首选。

对于新型网络营销，《办法》提出，通过直播、自媒体账号、互联网群组等新型网
络渠道营销金融产品，营销人员应当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并具备相关金融从业资质
。金融机构应当加强事前审核，指定合规人员审看直播或访问相关自媒体账号、互
联网群组；加强营销行为可回溯管理，保存有关视频、音频、图文资料以供查验。

此外，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得
在支付页面中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作为支付选项，以默认开通、一键
开通等方式销售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办法》还强调，不得利用学术机构、行业协会、
专业人士的名义或者形象作推荐、证明。金融机构应当遵守金融管理部门有关规定
，不得利用演艺明星的名义或形象作推荐、证明。

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经营者不得介入金融产品销售业务环节

在营销合作行为规范方面。《办法》指出，金融机构委托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经营者
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应当作为业务主体承担管理责任。

未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经营者不得介入或变相介入金融产品的
销售业务环节，包括但不限于就金融产品与消费者进行互动咨询、金融消费者适当
性测评、销售合同签订、资金划转等，不得通过设置各种与贷款规模、利息规模挂
钩的收费机制等方式变相参与金融业务收入分成。

此外，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在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小程序、自媒体名
称中使用“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信托公司”“理财”“财富管理”“
财富投资管理”“股权众筹”“贷款”“资产管理”“支付”“清算”“征信”“
信用评级”“外汇（汇兑、结售汇、货币兑换）”等金融相关字样或者内容，应当
取得相应金融业务资质或金融信息服务业务资质。

央行等七部门在起草说明书中表示，制定《办法》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反垄断和防止
资本无序扩张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完
善互联网金融监管制度的迫切需要。

起草说明书指出，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正由生产导向转变
为需求导向，客户与数据资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实施垄断的重要凭借。部分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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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企业利用线上场景和触达客户的优势通过参控股金融机构或与金融机构合作开
展金融业务，在金融产品营销方面存在一些违规问题，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排斥
和限制公平竞争，亟需制定政策制度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为。

此外，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不断探索加强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监管，相关行为
规范和管理措施散见于互联网贷款、互联网保险、互联网基金销售等领域的监管制
度中，目前还缺乏相对系统的、统一的管理制度。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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